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陳天助先生自動化工程研究獎助學金」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姓 名  學號   

最近 6 個月 

2 吋脫帽半身照片 

(紙本或電子照片) 

 

學 制 
研究所   

四技 
班級  

手 機  

身 份 證 號  

戶 籍 地 址  

E m a i l  

匯 款 帳 號 

(以郵局、台銀帳號為主，其他銀行需扣除轉帳手續費，並檢附存摺影本) 

 

郵局帳號：                    或 

銀行名稱(代碼)： 

分行名稱(代碼)： 

帳號： 

 

存 摺 封 面

(需有標明

匯款帳號 )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二、 學業成績(若無下列成績請於表格中填”無”)： 

計算機程式 機電概論 
可程式邏控制器 

與實習 
介面技術 

    

年 級 第 一 學 期 成 績 第 二 學 期 成 績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三、操行成績： 

年 級 第 一 學 期 成 績 第 二 學 期 成 績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備註： 

☆所有資料請以電腦繕打，如有填寫不清、不全而致延誤申請，概由申請者自行負責且申請資

料概不退還。 

☆需繳交資料請依序排列並用長尾釘裝訂： 

 

上述，皆為本人據實填寫。 

申請日期：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承辦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四、個人履歷：請以一頁內容精簡個人介紹(請勿超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五、研究成果資料：  (可自行加頁詳述)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六、歷屆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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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有利審查文件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系 

Department of Automation Engineering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聲明 

為了保障您的權益及幫助您瞭解本校(系)如何蒐集及使用您個人資訊，請務必詳細的閱讀本聲明

書之各項內容。若您未滿二十歲，應由您的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閱讀。  

一、 機構名稱：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自動化工程系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本校蒐集您個人資料之目的在於辦理本校(系)在學學生申請「陳天助先生自動化工程研究獎助

學金」相關之試務、提供成績、申請、分發、證明、日後報名及相關統計使用及其他完成甄選

必要之工作或經申請者同意之目的。 

三、 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個資當事人親送、郵遞、網路傳輸、口頭或其他適當方式取得個人資料。 

四、 個人資料之類別：  

C001 辨識個人者、C002 辨識財務者、C003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C011 個人描述、C012 

身體描述、C013 習慣、C014 個性、C021 家庭情形、C023 家庭其他成員之細節、C031 住

家及設施、C033 護照、居留證明文件、C035 休閒活動及興趣、C038 職業、C040 意外或其

他事故及有關情形、C051 學校紀錄、C052 資格或技術、C056 著作、C057 學生（員）、應

考人紀錄、C064 工作經驗、C111 健康紀錄。 

五、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及利用：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提供學生服務之期間、本校(系)執行業務所必

須之保存期間或依相關法令就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 

（二）地區：台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本校地區。  

（三）對象：本校、主管機關、簽約維護廠商、合作學校。  

（四）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方式。基於試務公信之必要揭露與學術

研究及其他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 個資當事人得依個資法規定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更正、請求停止蒐集、處

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個資當事人行使上述權利時，須依本校規定驗證確認本人身分後提出申

請。若委託他人辦理，須另出具委託書並同時提供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以供核對。若申請人不

符前述規定，本校得請申請人補充資料，以為憑辦。  

七、 前條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經本校受理後於個資法法定時限內通知

請求人准駁之決定。  

八、 個資當事人應自行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更者，個資當事人

應立即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更正。  

九、 個資當事人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導致無法製作學生證、緊急事件無法聯

繫、辦理保險等，將影響學生權益，請特別注意。 

十、 本校得依法令或遵照主管機關、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提供個人資料及相關資料。 

十一、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您依法得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查閱、更正個資等權利，

但因法令另有規定者，本校得拒絶之。權利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國際事務處國際文教行政組。若

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受損時，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本人已充分了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均予同意。  

立同意書人：                   

 

法定代理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